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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卡計劃營運機構實務守則》
 

 

背景  

《支付卡計劃營運機構實務守則》（《守則》）由香港 8間支付

卡計劃營運機構 1擬訂，該 8間機構並由 2007年起遵守《守則》。

由於《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條例》）於 2015年

11月 13日生效，《守則》有必要作出若干修訂，而有關修訂現

併入本版本的《守則》內。卡計劃營運機構在向公眾提供服務

時，會繼續致力遵守經修訂的《守則》。  

 

目的  

《守則》列明卡計劃營運機構須遵守的一般原則，以促進香港

支付卡的整體安全及效率，以及加強公眾對支付卡的信心。  

 

分類  

《守則》為香港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擬訂的非法定守則。進入香

港市場的新卡計劃營運機構亦應遵守《守則》內所列明的一般

原則。  

 

適用範圍  

適用於香港的卡計劃營運機構。《守則》只適用於卡計劃營運

機構在香港的業務，不擬具有境外效力。  

 

 

 

 

 

 

 

 

                                                      
1
  就《守則》而言，「支付卡計劃營運機構」指提供賒帳及 /或扣帳功能的通過

支付網絡支付商品或服務費用的多用途支付卡計劃，但不包括在《支付系統及儲

值支付工具條例》下的儲值支付工具監管制度所涵蓋的多用途儲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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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守則》的地位  

 

1.1.  《守則》由 8間目前於香港設有支付卡業務的卡計劃營運

機構擬訂。這 8間營運機構為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銀聯國際有限公司、 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 (Hong 

Kong) Limited、JCB International (Asia) Ltd.、MasterCard 

Asia/Pacific Pte. Ltd.、Visa Worldwide Pte. Limited、易辦

事（香港）有限公司及銀聯通寶有限公司。《守則》的制

訂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監察，並得到金管局的認

可。  

 

支付卡計劃一般涉及下述其中一項：  

 

(a)  三個運作單位，即卡計劃營運機構（同時為發卡機

構及收單機構，但有時候會以外判或專營權形式，

由第三者代為執行這些業務活動）、商戶及持卡人

──這些計劃稱為「三方計劃」；或  

 

(b)  若計劃是在卡計劃營運機構提供的平台上運作，便

會有四個運作單位參與，即發卡機構、收單機構（雖

然有時候卡計劃營運機構亦會作為收單機構）、商

戶及持卡人──這些計劃稱為「四方計劃」。   

 

1.2.   《守則》並無法律約束力，亦不會向任何卡計劃營運機構、

金管局或任何其他人士或法律實體賦予法定權利，或對任

何卡計劃營運機構、金管局或任何其他人士或法律實體引

起法律權利或法律責任。然而，為促進香港的支付卡營運

業務的整體安全及效率，以及加強公眾對該等業務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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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計劃營運機構通過簽署《守則》以表示會盡合理的努力

遵守《守則》的內容。卡計劃營運機構會監察其遵守《守

則》的情況，並會向金管局匯報。金管局會監察該機構實

施自我遵守《守則》的整體情況，並會與該機構跟進任何

（如有的話）不遵守《守則》的事項。  

 

1.3.   即使卡計劃營運機構各自有其本身的運作模式，但在適用

情況下，《守則》的原則適用於香港的卡計劃營運機構的

日常運作。《守則》的原則亦適用於支付卡營運機構與其

香港的持卡人及商戶的整體關係（如屬三方計劃），或與

其香港的發卡機構及收單機構的整體關係（如屬四方計

劃）。  

 

1.4.   《守則》的條文是用作補充適用於根據《銀行業條例》獲

認可的機構，或根據《條例》獲指定的系統的任何有關法

例、守則、指引或規則，並不能取代該等法例、守則、指

引或規則。  

 

1.5.   《守則》會不時由卡計劃營運機構作出檢討及修訂，並經

由金管局認可。  

 

2.  目的  

 

2.1.  《守則》旨在促進香港支付卡營運業務的整體安全及效率，

以及加強公眾對支付卡營運業務的信心。  

 

 

3.   查詢  

 

3.1.  由於支付卡計劃的所有權或成員結構、發展階段、業務模

型及運作模式各有不同，個別卡計劃營運機構對《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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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都只適用於該機構本身，並不一定代表或反映任何

一間或多間或所有其他卡計劃營運機構對《守則》的詮

釋。  

 

3.2.  有關《守則》的查詢應向有關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提出，聯

絡資料載於營運機構的香港網站或其總公司網站。  

 

3.3.  《守則》可於卡計劃營運機構的網站（如有的話）及金管

局網站查閱或下載。  

 

 

安全  

 

4.   營運的法律依據  

 

4.1.  卡計劃營運機構在香港的支付卡營運業務應有充分的法

律依據，並備有適當的規則及程序。  

 

4.2.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有適當措施，以確保規則和程序以及與

有關單位（如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商戶及持卡人（以適

用者為準））的合約關係是有效及可執行的。在適當情況

下，這應包括清晰的規則及程序，用作規管本地及跨境交

易的授權、結算及交收。  

 

5.   規則及程序  

 

5.1.   四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為其計劃訂有規則及程序，

使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能就參與其支付卡計劃所涉及

各自的權利與義務，取得足夠資料。該等權利與義務必須

清晰界定，並披露予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計劃的規則

及程序應是完整、最新的並可隨時供其所有收單機構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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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機構索取；同時如規則及程序有任何相關修訂，應適當

地通知該等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  

 

5.2.  三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及四方計劃的卡計劃

營運機構則應鼓勵其發卡機構及／或收單機構（以適用者

為準）訂有以下範疇有關的規則及程序：  

 

(a)  持卡人對卡被未經授權使用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所須負

的責任；及  

 

(b)  有關處理退款（如適用）及處理持卡人對未經授權交

易的責任之爭議的安排。  

 

5.3.  三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及四方計劃的卡計劃

營運機構則應訂有並應鼓勵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訂有

釐訂費用及收費的清晰程序。  

 

6.   運作可靠性及持續業務運作  

 

6.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穩健及審慎的管理、行政、會計及

管控程序，以管理其合理地認為該機構可能會承擔的財務

及非財務風險。  

 

6.2.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為新的支付卡產品進行風險分析。此外，

若卡計劃營運機構合理地認為有關情況有所轉變，則應檢

討現有產品的風險狀況，以評估有關產品安全及持續運作

的風險。  

 

6.3.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力求確保其擁有足夠的、經妥善訓練及

能幹的人員，以便在其認為可合理地預測的所有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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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系統仍能以其認為適當的水平運作。  

 

6.4.  四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向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

提供，從支付卡計劃運作的角度來看，為其合理地認為與

提高防範欺詐意識相關的資料。三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

構應向其持卡人及商戶提供，及四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

構則應鼓勵其發卡機構及收單機構向其持卡人及商戶提

供，其合理地認為與提高防範欺詐意識及卡的妥善運用或

處理相關的教育的資料，以減低欺詐風險。  

 

6.5.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備有全面、嚴格及完備記錄的運作及技

術細則，說明在故障、系統中斷及傳送失敗或延誤時，仍

能維持運作合理的可靠性、保持網絡合理的完整性，以及

保證交易合理的合時性的處理方法。卡計劃營運機構亦應

備有合理、有效、完備記錄及定期測試的業務應急計劃，

說明一旦出現突發的中斷事故時有關系統功能的處理方

法。  

 

6.6.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徹底的盡職調查及管理層監察程

序，以管理其認為可能會影響支付卡系統運作的外判關係

（如有外判的話）。卡計劃營運機構及其外判服務供應商

之間的義務與責任應予清晰界定。  

 

6.7.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確保其支付卡處理技術系統有足夠的

能力持續運作，並應定期監察有關系統，及在卡計劃營運

機構合理地認為有需要時，更新有關系統。  

 

6.8.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充足的結算及交收安排，使其支付

卡系統能有效率、可靠及安全地運作。  

 

6.9.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定期檢討其安全目標、政策及運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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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6.10.  三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及四方計劃的卡計劃

營運機構應鼓勵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訂有清晰明確的

程序以回應支付卡安全有關的事故。這程序應包含相應的

系統化的事故處理方法。  

 

6.11.  為跟進每一件嚴重影響卡計劃營運機構、其收單機構、發

卡機構及／或接受其支付卡的商戶的安全事故，受影響的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根據事故的性質，要求其認為適合的人

士對有關情況展開保密的事後評估，以期識別事故的根本

成因、觸發事故的問題，以及其他可能與事故相關的潛在

問題。  

 

7.   保安  

 

7.1.  三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採納，及四方計劃的卡計劃

營運機構則應鼓勵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採納合適並在

商業上屬合理的技術性保安措施及保障程序，以保障其系

統的安全。在適當情況下，卡計劃營運機構亦應考慮採納

國際性技術安全標準。該等措施可包括：  

 

(a)  建立及維持安全網絡的規定，包括安裝及維持防火牆

以保護數據，以及更改供應商提供的預設系統密碼及

其他保安密碼等條件；  

 

(b)  在整個交易周期內設有幫助保護數據的規定，尤其存

取數據的管控措施、儲存持卡人及交易數據的程序，

以及處置被使用後的持卡人及交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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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及定期更新防禦電腦病毒軟件，以及開發及維持

保安系統及應用程式等條件；以及  

 

(d)  有效管理網絡保安風險的規定，包括能跟上網絡攻擊

趨勢的能力。  

 

7.2.   此外，卡計劃營運機構應備有機制，讓其可持續監察可能

危及其系統安全的企圖進行的安全破壞。卡計劃營運機構

應訂有措施管控存取，以及定期監察及測試卡的運作網絡。

在可能情況下，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政策，以處理所有

有關人士（如僱員及承包商）的資料安全事宜。  

 

7.3.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定期為其系統進行保安檢討。該等檢討

可由卡計劃營運機構或按其酌情決定由其委任的獨立人

士進行。  

 

8.   管治安排  

 

8.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明確界定及清楚記錄的組織架構，

如所有權及管理層結構。卡計劃營運機構應按其認為適合

的方式運作，並適當地分隔職責及設有內部管控安排，以

減低出現管理失誤及欺詐的可能性。  

 

8.2.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合理有效的措施及管控機制，以確

保遵守《守則》。  

 

9.   數據安全及完整性  

 

9.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負責就其保存或控制的所有支付卡數

據及記錄（如交易資料）的安全及完整性。三方計劃的卡

計劃營運機構應訂有，及四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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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訂有規則及程序，為其控制的所

有數據及記錄（包括持卡人及交易資料）提供必要的保密。

三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遵守，及四方計劃的卡計劃

營運機構應鼓勵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遵守其認為適用

於其業務運作的一般公認的業內數據安全標準。  

 

9.2.   在可能情況下，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設立及維持其認為合理

的程序，以在發生系統故障時能恢復其日常運作所需的交

易數據。  

 

10. 財務要求  

 

10.1.  卡計劃營運機構的財政狀況應穩健及可持續經營。  

 

 

運作效率  

 

11.  運作效率  

 

11.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致力為其香港的持卡人提供合理方便

及切實行的支付模式。  

 

11.2.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確保其系統可按一個合理有效率的速

度處理交易。  

 

11.3.  三方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與其商戶訂立協議，及四方

計劃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應鼓勵其收單機構與其商戶訂立

協議，以指明有關支付卡的接受交易標記，應清楚明顯地

向持卡人展示（除非有關商戶受相關的規則及程序限制而

不能如此展示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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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12.  參與準則  

 

12.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有既定程序，用作審閱有意成為其收單

機構或發卡機構（如適用）的申請。  

 

12.2.  卡計劃營運機構（如適用）應訂有程序，讓有意申請成為

其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的人士接觸或獲取所需資料，以決

定是否申請成為收單機構或發卡機構。  

 

12.3.  一般的資格及參與準則應在收到要求時，提供予誠懇確切

的申請人。  

 

13.  透明度及競爭  

 

13.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遵守適用於其在香港的支付卡業務的

競爭法例及指引。  

 

13.2.  有關費用及收費應清楚記錄及向發卡機構、收單機構、商

戶及／或持卡人（以適用者為準）清楚交代。  

 

13.3.  卡計劃營運機構的支付卡系統若有任何變更，以致會嚴重

影響有關各方在香港的財務風險、業務操作風險、數據安

全風險及法律風險，卡計劃營運機構應知會受影響的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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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規定  

 

14.  審慎監管  

 

14.1.  若卡計劃營運機構的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是香港的認可

機構，則該等收單機構及發卡機構須遵守《銀行業條例》

下的發牌規定，並受金管局的審慎監管。  

 

15.   數據收集  

 

15.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在切實可行及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按金

管局指定的合理期限及以金管局指定的合理方法，向金管

局提交所掌有的統計數據或資料，如已發行及在市面流通

的支付卡數目、交易總宗數及總額、終端機數目、系統表

現及相關財務資料。未經有關的卡計劃營運機構書面明示

同意，所提交的該等資料不會以任何形式被公開。金管局

亦可能會合理地要求卡計劃營運機構特別提供某些資料，

使金管局能評估其遵守《守則》的情況。若金管局認為該

等資料有助支付系統研究工作，可以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

以合計形式公布該等資料，而個別卡計劃營運機構的數據

在所有時間均會保密。  

 

15.2.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卡計劃營運機構應以保密方式知會

金管局有關其得悉及合理地認為會對其於香港的支付卡

業務的整體安全及效率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重大決定。  

 

16. 事故報告  

 

16.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確保就其合理地認為可能會對其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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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持卡人，或對其於香港的支付卡業務的整體安全及效

率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事故（如數據安全被破壞），應盡

快及迅速地將相關資料知會金管局。  

 

17.   遵守守則  

 

17.1.  卡計劃營運機構應就其遵守《守則》的情況進行年度自我

評估。其內部審計師、內部合規人員或指派的獨立評估人

員應進行有關的自我評估，以作為其持續的職責之一，並

應向金管局提交合規報告。卡計劃營運機構所提交的自我

評估報告為保密且由卡計劃營運機構享有所有者權益，不

得向第三者披露。  


